附件1：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民爆行业安全培训工作的通知

工信安函〔2012〕21号
各省（区、市）民爆行业行政主管部门、中国爆破器材行业协会；

根据《安全生产法》及《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培训规定》，民爆行业安全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须经培训取证后方可上岗。在近期安全生产检查督查过程中发现部分企业存在安全培训不及时或不到位的问题，以及在培训中存在代学代考现象。为进一步做好民爆行业安全生产培训工作，提高企业负责人和安全人员的安全管理水平，促进全行业安全发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明确安全资格证书取证人员范围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当前民爆行业安全生产管理要求，进一步明确民爆生产经营单位安全资格证书取证人员范围为：

负责人：生产企业（含生产场点）、销售企业（含县级销售分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经理、厂长等主要负责人及分管安全、生产、质量、经营、储运、保卫等安全生产工作相关的其他负责人。

安全管理人员：生产企业（含生产场点）、销售企业（含县级销售分公司）的安全管理部门所有管理人员及安全管理兼职人员。

二、严格安全任职资格管理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实施办法》、《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及《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实施办法》均将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获得相应安全管理资质作为企业申请许可的必要条件。企业在申报许可材料中必须附上应取证人员的安全资格证书复印件，各级审批部门应严格把关，企业存在应取证人员未持证上岗或证书过期失效的，均不得受理企业许可申请。
三、进一步加强安全培训工作

中国爆破器材行业协会作为安全资格培训教学及考核单位，应不断提升培训教学质量，培训内容要从法律法规、安全技术、安全管理等方面不断更新、扩展、加强案例教学，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及安全检查中发现的普遍性问题，强化针对性教学；严把培训考核关，通过考场视频记录、身份证核对等措施严防代学代考事件；建立安全培训信息管理系统，动态管理培训信息，实现培训证书到期提示功能。

省级民爆行业管理部门应做好安全培训组织监督工作，通过安全培训信息管理系统并及时更新本行政区域内企业人员培训信息，督促企业应取证人员及时参加培训，未取证的不得上岗任职。每年1月15日前，将本行政区域内本年度应参加培训企业人员名单及上年度参加培训情况通过安全培训信息管理系统平台报送我司。
四、关于代学代考事件的处理意见

贵州省铜仁联合民爆石阡分公司经理彭跃刚等4人在今年的安全换证培训中，存在代学代考等弄虚作假行为，依据《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培训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吊销以上4人的安全资格证书。各民爆生产经营单位应以此为戒，严肃认真对待安全资格培训，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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